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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网映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报告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或“主办券商”）作为上海

网映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映文化”）的主办券商，根据股转系

统公告（2016）63 号文《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的有关

规定，对网映文化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网映文化自挂牌后累计完成一次股票发行事项，基本

情况如下： 

网映文化分别于 2016年 1 月 5 日及 2016 年 1 月 2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发行的股

票均为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运营资金，增加主营业务投入，

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 142.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17.00 元/股，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14.00 万元。本次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6年 2月 25日，由认购人全部存入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的账号为 97990158000005645 的账户中，初始存入金额总计 2,414.00 万元，

并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年 3月 15日出具的中兴华验

字（2016）第 SH-000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2016 年 4 月 7 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关于上海网映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

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2911 号）。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

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累计使

用 24,140,000.00 元，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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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及管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存放账户（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号：

97990158000005645）为公司的一般账户，公司采用专项账户的形式进行管理，

上述账户是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专门设立的账户。公司只在需要补充流动资金时，

将上述账户中的募集资金划转至公司的日常收付账户中，该账户未用于除存放募

集资金之外的其他用途。 

公司于 2016年 8月 1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

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要求，加强对募集资金

的管理。 

公司于 2016年 8月 30日与主办券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将前述存放募集资金的

账户设置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公司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运营资金，增加

主营业务投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竞技赛事运营及

相关视频制作，主要流动资金支出为项目运营支出、职工薪酬及税费。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将募集资金存放账户中的资金先划转至公司的日常

收付账户（招商银行 121915418210401账户）中，再用于日常的项目运营、职工

薪酬及税费的支付。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账户

累计转出 2,414.00 万元至日常收付账户中，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使用项目 使用金额（元） 

增发股份相关费用  162,200.00 

补充流动资金 23,977,800.00 

其中：项目运营支出 15,751,794.39 

        职工薪酬 3,071,111.71 

        税费 5,154,893.90 

合计： 24,1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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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

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未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公司亦不存在其他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投资行为。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 

2016 年 9 月 6 日，网映文化披露经其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上海网映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7 年 4月 25 日，网映文化披露经其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上海网映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网映文化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完整，合法合规。 

五、核查结论 

经核查，东方花旗认为，网映文化建立了募集资金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

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网映文化募集资金不存在被关联方占用或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情形，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已披

露情况一致，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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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网映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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